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平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陳永濬（即被告兒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

偵字第27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平池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平池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

用，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之用，竟仍

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

月22日23時59分許，在臺南市新營區統一超商新圓門市，將

其申設之京城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

碼，寄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

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

示之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並於附表

所示之時間匯款至上開帳戶內，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

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

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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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係以：①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②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

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之指述；③被害人等

人提出之轉匯憑單及網路對話截圖；④被告與暱稱「嘉

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⑤本案京城銀行帳

戶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等，為其論罪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否認犯行，具狀並委由輔佐人辯稱：被告年事已

高，3年前因交通事故造成腦傷，導致認知及行為失常，介

於失智邊緣，判斷力低落，缺乏警覺心，常常成為詐騙之對

象，113年6月經醫院診斷為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

礙，被告於本案實係遭「嘉怡」、「黃天牧」騙取提款卡、

信用卡，信用卡在台北遭盜刷，共損失13萬762元，被告亦

是受害人等語。

五、經查：

（一）事實欄所載被告於113年3月22日，在統一超商將其京城銀

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寄予不詳身分之人，嗣不詳詐

欺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楊欣紋等7人詐取款項匯入該帳戶

等事實，業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楊欣紋、

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

詢就受騙經過指訴明確，且其7人均提出轉帳或匯款資料

在卷，除曾柏豪外，其餘6人均提出網路對話截圖為憑，

復有統一超商交貨便翻拍照片、京城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

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可稽，足認被告之京城銀行帳

戶確遭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

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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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難以幫助犯論。目前檢警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

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

以詐騙手法取得，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

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

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帳戶而遭用

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犯，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

付帳戶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就

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

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

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

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

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

直接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

行為人之認定。　　　

（三）被告於110年4月13日因交通事故，受有創傷性顱內出血、

硬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併腦室出血、右側顳葉骨骨

折、頭皮撕裂傷等傷害，嗣於113年6月26日經診斷患有創

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一情，有台東馬偕紀念醫

院、柳營奇美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診斷

證明書各1紙在卷，又被告寄出提款卡時，年已77歲，是

輔佐人抗辯被告年事已高，因3年前腦傷之後遺症，導致

認知及判斷能力下降，缺乏警覺，尚屬有據。

（四）又根據被告與「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

（院卷第111-132頁），「嘉怡」是以網路交友方式與被

告互動，不時噓寒問暖，並因要處理匯款新加坡幣3萬元

至被告帳戶一事，再轉介「黃天牧」與被告聯繫，過程

中，被告均為友好、禮貌性之回覆，對於要求有求必應，

全然未加質疑，甚至如實告知信用卡額度，於113年3月22

日寄出京城銀行提款卡後，又於同月28日寄出玉山銀行信

用卡，而該信用卡隨即遭到盜刷，金額達13萬762元，有

玉山銀行消費證明書可稽（院卷第133頁）。由上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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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應係陷於網路交友之親密互動情境，加以前述年紀及

腦傷之因素，對於相關話術或指示毫無警覺，因而先後寄

出提款卡、信用卡，導致自身亦受有13萬餘元之刷卡金額

損失。

（五）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分別於110年8月間，因購買壯陽

藥遭詐騙30萬元，於112年4月18日遭投資詐騙3萬元，有

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2紙在卷（院卷第134、135頁）；與

本案發生同時期，則有3起網路交友詐騙之對話正在進行

中，有對話紀錄3份可稽（院卷第136-138、139-146、147

-168頁），足徵被告之判斷能力或警覺性確實低於一般

人，輔佐人辯稱被告係遭「嘉怡」及「黃天牧」詐騙始寄

出提款卡，確實不無可能。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提供京城銀

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予他人，及不法份子使用該帳

戶遂行附表所示詐欺及洗錢犯行，惟基於以上事證，不排

除被告係因年齡、腦損傷等因素導致認知判斷失常而遭人

騙取提款卡及信用卡，是被告主觀上有無幫助詐欺及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容有合理懷疑，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

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駿逸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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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1 楊欣紋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

4時，以通訊軟體向楊欣紋佯

稱：有中獎，須依指示操作領

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

示匯款。

113年4月7日

18時54、59

分

4萬9989元、3

萬9088元

2 鄭璧薰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

2時，以通訊軟體向鄭璧薰佯

稱：有中獎，依依指示操作領

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

示匯款。

113年4月7日

19時40分

3萬1940元

3 曾柏豪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3

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曾柏豪佯

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

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

款。

113年3月25

日11時51分

5萬元

4 陳世宗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2日

前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陳世

宗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

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

示匯款。

113年3月22

日11時44分

10萬元

5 黃玉明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2月某日

起，以通訊軟體向黃玉明佯

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

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

款。

113年3月29

日11時05分

13萬元

6 馬秀華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7日

起，以通訊軟體向馬秀華佯

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

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

款。

113年4月2日

09時11分

12萬元

7 林沛鏮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6日

起，以通訊軟體向林沛鏮佯

113年3月26

日08時50分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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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

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

款。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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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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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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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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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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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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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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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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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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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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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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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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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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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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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平池






輔  佐  人  陳永濬（即被告兒子）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27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平池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平池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之用，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月22日23時59分許，在臺南市新營區統一超商新圓門市，將其申設之京城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至上開帳戶內，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係以：①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②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之指述；③被害人等人提出之轉匯憑單及網路對話截圖；④被告與暱稱「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⑤本案京城銀行帳戶開戶基本資料及歷史交易明細等，為其論罪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否認犯行，具狀並委由輔佐人辯稱：被告年事已高，3年前因交通事故造成腦傷，導致認知及行為失常，介於失智邊緣，判斷力低落，缺乏警覺心，常常成為詐騙之對象，113年6月經醫院診斷為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被告於本案實係遭「嘉怡」、「黃天牧」騙取提款卡、信用卡，信用卡在台北遭盜刷，共損失13萬762元，被告亦是受害人等語。
五、經查：
（一）事實欄所載被告於113年3月22日，在統一超商將其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寄予不詳身分之人，嗣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楊欣紋等7人詐取款項匯入該帳戶等事實，業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就受騙經過指訴明確，且其7人均提出轉帳或匯款資料在卷，除曾柏豪外，其餘6人均提出網路對話截圖為憑，復有統一超商交貨便翻拍照片、京城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可稽，足認被告之京城銀行帳戶確遭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自難以幫助犯論。目前檢警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帳戶而遭用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犯，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付帳戶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就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行為人之認定。　　　
（三）被告於110年4月13日因交通事故，受有創傷性顱內出血、硬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併腦室出血、右側顳葉骨骨折、頭皮撕裂傷等傷害，嗣於113年6月26日經診斷患有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一情，有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柳營奇美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各1紙在卷，又被告寄出提款卡時，年已77歲，是輔佐人抗辯被告年事已高，因3年前腦傷之後遺症，導致認知及判斷能力下降，缺乏警覺，尚屬有據。
（四）又根據被告與「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院卷第111-132頁），「嘉怡」是以網路交友方式與被告互動，不時噓寒問暖，並因要處理匯款新加坡幣3萬元至被告帳戶一事，再轉介「黃天牧」與被告聯繫，過程中，被告均為友好、禮貌性之回覆，對於要求有求必應，全然未加質疑，甚至如實告知信用卡額度，於113年3月22日寄出京城銀行提款卡後，又於同月28日寄出玉山銀行信用卡，而該信用卡隨即遭到盜刷，金額達13萬762元，有玉山銀行消費證明書可稽（院卷第133頁）。由上可知，被告應係陷於網路交友之親密互動情境，加以前述年紀及腦傷之因素，對於相關話術或指示毫無警覺，因而先後寄出提款卡、信用卡，導致自身亦受有13萬餘元之刷卡金額損失。
（五）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分別於110年8月間，因購買壯陽藥遭詐騙30萬元，於112年4月18日遭投資詐騙3萬元，有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2紙在卷（院卷第134、135頁）；與本案發生同時期，則有3起網路交友詐騙之對話正在進行中，有對話紀錄3份可稽（院卷第136-138、139-146、147-168頁），足徵被告之判斷能力或警覺性確實低於一般人，輔佐人辯稱被告係遭「嘉怡」及「黃天牧」詐騙始寄出提款卡，確實不無可能。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提供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予他人，及不法份子使用該帳戶遂行附表所示詐欺及洗錢犯行，惟基於以上事證，不排除被告係因年齡、腦損傷等因素導致認知判斷失常而遭人騙取提款卡及信用卡，是被告主觀上有無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容有合理懷疑，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駿逸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1

		楊欣紋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4時，以通訊軟體向楊欣紋佯稱：有中獎，須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8時54、59分

		4萬9989元、3萬9088元



		2

		鄭璧薰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2時，以通訊軟體向鄭璧薰佯稱：有中獎，依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9時40分

		3萬1940元



		3

		曾柏豪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3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曾柏豪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5日11時51分

		5萬元



		4

		陳世宗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2日前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陳世宗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2日11時44分

		10萬元



		5

		黃玉明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2月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黃玉明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9日11時05分

		13萬元



		6

		馬秀華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7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馬秀華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2日09時11分

		12萬元



		7

		林沛鏮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6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林沛鏮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6日08時50分

		10萬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平池



輔  佐  人  陳永濬（即被告兒子）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
偵字第27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平池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平池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
    ，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之用，竟仍基
    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月
    22日23時59分許，在臺南市新營區統一超商新圓門市，將其
    申設之京城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
    寄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
    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
    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
    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示之
    時間匯款至上開帳戶內，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
    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
    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係以：① 被
    告於警詢之供述；②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
    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之指述；③被害人等人
    提出之轉匯憑單及網路對話截圖；④被告與暱稱「嘉怡」、
    「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⑤本案京城銀行帳戶開戶
    基本資料及歷史交易明細等，為其論罪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否認犯行，具狀並委由輔佐人辯稱：被告年事已高
    ，3年前因交通事故造成腦傷，導致認知及行為失常，介於
    失智邊緣，判斷力低落，缺乏警覺心，常常成為詐騙之對象
    ，113年6月經醫院診斷為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
    ，被告於本案實係遭「嘉怡」、「黃天牧」騙取提款卡、信
    用卡，信用卡在台北遭盜刷，共損失13萬762元，被告亦是
    受害人等語。
五、經查：
（一）事實欄所載被告於113年3月22日，在統一超商將其京城銀
      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寄予不詳身分之人，嗣不詳詐
      欺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楊欣紋等7人詐取款項匯入該帳戶
      等事實，業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楊欣紋、
      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
      詢就受騙經過指訴明確，且其7人均提出轉帳或匯款資料
      在卷，除曾柏豪外，其餘6人均提出網路對話截圖為憑，
      復有統一超商交貨便翻拍照片、京城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
      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可稽，足認被告之京城銀行帳
      戶確遭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
      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
      自難以幫助犯論。目前檢警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
      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
      以詐騙手法取得，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
      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
      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帳戶而遭用
      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犯，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
      付帳戶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就
      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
      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
      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
      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
      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
      直接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
      行為人之認定。　　　
（三）被告於110年4月13日因交通事故，受有創傷性顱內出血、
      硬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併腦室出血、右側顳葉骨骨
      折、頭皮撕裂傷等傷害，嗣於113年6月26日經診斷患有創
      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一情，有台東馬偕紀念醫
      院、柳營奇美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診斷
      證明書各1紙在卷，又被告寄出提款卡時，年已77歲，是
      輔佐人抗辯被告年事已高，因3年前腦傷之後遺症，導致
      認知及判斷能力下降，缺乏警覺，尚屬有據。
（四）又根據被告與「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
      （院卷第111-132頁），「嘉怡」是以網路交友方式與被
      告互動，不時噓寒問暖，並因要處理匯款新加坡幣3萬元
      至被告帳戶一事，再轉介「黃天牧」與被告聯繫，過程中
      ，被告均為友好、禮貌性之回覆，對於要求有求必應，全
      然未加質疑，甚至如實告知信用卡額度，於113年3月22日
      寄出京城銀行提款卡後，又於同月28日寄出玉山銀行信用
      卡，而該信用卡隨即遭到盜刷，金額達13萬762元，有玉
      山銀行消費證明書可稽（院卷第133頁）。由上可知，被
      告應係陷於網路交友之親密互動情境，加以前述年紀及腦
      傷之因素，對於相關話術或指示毫無警覺，因而先後寄出
      提款卡、信用卡，導致自身亦受有13萬餘元之刷卡金額損
      失。
（五）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分別於110年8月間，因購買壯陽
      藥遭詐騙30萬元，於112年4月18日遭投資詐騙3萬元，有
      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2紙在卷（院卷第134、135頁）；與
      本案發生同時期，則有3起網路交友詐騙之對話正在進行
      中，有對話紀錄3份可稽（院卷第136-138、139-146、147
      -168頁），足徵被告之判斷能力或警覺性確實低於一般人
      ，輔佐人辯稱被告係遭「嘉怡」及「黃天牧」詐騙始寄出
      提款卡，確實不無可能。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提供京城銀
      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予他人，及不法份子使用該帳
      戶遂行附表所示詐欺及洗錢犯行，惟基於以上事證，不排
      除被告係因年齡、腦損傷等因素導致認知判斷失常而遭人
      騙取提款卡及信用卡，是被告主觀上有無幫助詐欺及洗錢
      之不確定故意，容有合理懷疑，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
      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
      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駿逸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1 楊欣紋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4時，以通訊軟體向楊欣紋佯稱：有中獎，須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8時54、59分 4萬9989元、3萬9088元 2 鄭璧薰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2時，以通訊軟體向鄭璧薰佯稱：有中獎，依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9時40分 3萬1940元 3 曾柏豪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3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曾柏豪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5日11時51分 5萬元 4 陳世宗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2日前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陳世宗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2日11時44分 10萬元 5 黃玉明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2月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黃玉明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9日11時05分 13萬元 6 馬秀華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7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馬秀華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2日09時11分 12萬元 7 林沛鏮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6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林沛鏮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6日08時50分 10萬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平池






輔  佐  人  陳永濬（即被告兒子）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27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平池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平池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之用，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月22日23時59分許，在臺南市新營區統一超商新圓門市，將其申設之京城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至上開帳戶內，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係以：①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②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之指述；③被害人等人提出之轉匯憑單及網路對話截圖；④被告與暱稱「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⑤本案京城銀行帳戶開戶基本資料及歷史交易明細等，為其論罪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否認犯行，具狀並委由輔佐人辯稱：被告年事已高，3年前因交通事故造成腦傷，導致認知及行為失常，介於失智邊緣，判斷力低落，缺乏警覺心，常常成為詐騙之對象，113年6月經醫院診斷為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被告於本案實係遭「嘉怡」、「黃天牧」騙取提款卡、信用卡，信用卡在台北遭盜刷，共損失13萬762元，被告亦是受害人等語。
五、經查：
（一）事實欄所載被告於113年3月22日，在統一超商將其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寄予不詳身分之人，嗣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楊欣紋等7人詐取款項匯入該帳戶等事實，業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就受騙經過指訴明確，且其7人均提出轉帳或匯款資料在卷，除曾柏豪外，其餘6人均提出網路對話截圖為憑，復有統一超商交貨便翻拍照片、京城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可稽，足認被告之京城銀行帳戶確遭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自難以幫助犯論。目前檢警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帳戶而遭用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犯，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付帳戶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就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行為人之認定。　　　
（三）被告於110年4月13日因交通事故，受有創傷性顱內出血、硬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併腦室出血、右側顳葉骨骨折、頭皮撕裂傷等傷害，嗣於113年6月26日經診斷患有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一情，有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柳營奇美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各1紙在卷，又被告寄出提款卡時，年已77歲，是輔佐人抗辯被告年事已高，因3年前腦傷之後遺症，導致認知及判斷能力下降，缺乏警覺，尚屬有據。
（四）又根據被告與「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院卷第111-132頁），「嘉怡」是以網路交友方式與被告互動，不時噓寒問暖，並因要處理匯款新加坡幣3萬元至被告帳戶一事，再轉介「黃天牧」與被告聯繫，過程中，被告均為友好、禮貌性之回覆，對於要求有求必應，全然未加質疑，甚至如實告知信用卡額度，於113年3月22日寄出京城銀行提款卡後，又於同月28日寄出玉山銀行信用卡，而該信用卡隨即遭到盜刷，金額達13萬762元，有玉山銀行消費證明書可稽（院卷第133頁）。由上可知，被告應係陷於網路交友之親密互動情境，加以前述年紀及腦傷之因素，對於相關話術或指示毫無警覺，因而先後寄出提款卡、信用卡，導致自身亦受有13萬餘元之刷卡金額損失。
（五）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分別於110年8月間，因購買壯陽藥遭詐騙30萬元，於112年4月18日遭投資詐騙3萬元，有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2紙在卷（院卷第134、135頁）；與本案發生同時期，則有3起網路交友詐騙之對話正在進行中，有對話紀錄3份可稽（院卷第136-138、139-146、147-168頁），足徵被告之判斷能力或警覺性確實低於一般人，輔佐人辯稱被告係遭「嘉怡」及「黃天牧」詐騙始寄出提款卡，確實不無可能。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提供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予他人，及不法份子使用該帳戶遂行附表所示詐欺及洗錢犯行，惟基於以上事證，不排除被告係因年齡、腦損傷等因素導致認知判斷失常而遭人騙取提款卡及信用卡，是被告主觀上有無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容有合理懷疑，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駿逸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1

		楊欣紋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4時，以通訊軟體向楊欣紋佯稱：有中獎，須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8時54、59分

		4萬9989元、3萬9088元



		2

		鄭璧薰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2時，以通訊軟體向鄭璧薰佯稱：有中獎，依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9時40分

		3萬1940元



		3

		曾柏豪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3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曾柏豪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5日11時51分

		5萬元



		4

		陳世宗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2日前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陳世宗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2日11時44分

		10萬元



		5

		黃玉明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2月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黃玉明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9日11時05分

		13萬元



		6

		馬秀華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7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馬秀華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2日09時11分

		12萬元



		7

		林沛鏮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6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林沛鏮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6日08時50分

		10萬元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219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平池



輔  佐  人  陳永濬（即被告兒子）


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營偵字第27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平池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平池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交予他人使用，可能作為掩飾或隱匿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之用，竟仍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3年3月22日23時59分許，在臺南市新營區統一超商新圓門市，將其申設之京城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寄送予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與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其等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至上開帳戶內，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幫助詐欺及幫助洗錢罪嫌，係以：① 被告於警詢之供述；②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之指述；③被害人等人提出之轉匯憑單及網路對話截圖；④被告與暱稱「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⑤本案京城銀行帳戶開戶基本資料及歷史交易明細等，為其論罪之依據。
四、訊據被告否認犯行，具狀並委由輔佐人辯稱：被告年事已高，3年前因交通事故造成腦傷，導致認知及行為失常，介於失智邊緣，判斷力低落，缺乏警覺心，常常成為詐騙之對象，113年6月經醫院診斷為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被告於本案實係遭「嘉怡」、「黃天牧」騙取提款卡、信用卡，信用卡在台北遭盜刷，共損失13萬762元，被告亦是受害人等語。
五、經查：
（一）事實欄所載被告於113年3月22日，在統一超商將其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寄予不詳身分之人，嗣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附表所示楊欣紋等7人詐取款項匯入該帳戶等事實，業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楊欣紋、鄭璧薰、曾柏豪、陳世宗、黃玉明、馬秀華、林沛鏮於警詢就受騙經過指訴明確，且其7人均提出轉帳或匯款資料在卷，除曾柏豪外，其餘6人均提出網路對話截圖為憑，復有統一超商交貨便翻拍照片、京城銀行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可稽，足認被告之京城銀行帳戶確遭利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
（二）按刑法上之幫助犯，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如無此種故意，而係基於其他原因，因而助成他人犯罪之結果者，自難以幫助犯論。目前檢警積極查緝利用人頭帳戶詐欺取財之犯罪方式，詐欺集團不易價購取得人頭帳戶，遂多改以詐騙手法取得，並蓄意拖延被害人等候回覆時間或趁被害人未及警覺發現前，以之充為臨時人頭帳戶而供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短暫使用，時有所聞。故交付金融帳戶而遭用於詐取財物之人是否成立幫助犯，既因存在上揭受騙而交付帳戶之可能，基於無罪推定及有疑利歸被告之原則，就提供帳戶者是否確係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而為幫助詐欺、洗錢，自應審慎認定。倘交付帳戶者可能係遭詐騙所致，或其最終取得者所使用之目的已脫離提供者原意或可得認識之範圍，而為提供者所不知或無法防範時，在此情形，就幫助犯罪故意之認定，如仍無法確信提供帳戶者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所為，而有合理懷疑存在時，即應為有利行為人之認定。　　　
（三）被告於110年4月13日因交通事故，受有創傷性顱內出血、硬膜下出血及蜘蛛膜下腔出血併腦室出血、右側顳葉骨骨折、頭皮撕裂傷等傷害，嗣於113年6月26日經診斷患有創傷性腦損傷合併認知和行為障礙一情，有台東馬偕紀念醫院、柳營奇美醫院、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診斷證明書各1紙在卷，又被告寄出提款卡時，年已77歲，是輔佐人抗辯被告年事已高，因3年前腦傷之後遺症，導致認知及判斷能力下降，缺乏警覺，尚屬有據。
（四）又根據被告與「嘉怡」、「黃天牧」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院卷第111-132頁），「嘉怡」是以網路交友方式與被告互動，不時噓寒問暖，並因要處理匯款新加坡幣3萬元至被告帳戶一事，再轉介「黃天牧」與被告聯繫，過程中，被告均為友好、禮貌性之回覆，對於要求有求必應，全然未加質疑，甚至如實告知信用卡額度，於113年3月22日寄出京城銀行提款卡後，又於同月28日寄出玉山銀行信用卡，而該信用卡隨即遭到盜刷，金額達13萬762元，有玉山銀行消費證明書可稽（院卷第133頁）。由上可知，被告應係陷於網路交友之親密互動情境，加以前述年紀及腦傷之因素，對於相關話術或指示毫無警覺，因而先後寄出提款卡、信用卡，導致自身亦受有13萬餘元之刷卡金額損失。
（五）又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曾分別於110年8月間，因購買壯陽藥遭詐騙30萬元，於112年4月18日遭投資詐騙3萬元，有警局受理案件證明單2紙在卷（院卷第134、135頁）；與本案發生同時期，則有3起網路交友詐騙之對話正在進行中，有對話紀錄3份可稽（院卷第136-138、139-146、147-168頁），足徵被告之判斷能力或警覺性確實低於一般人，輔佐人辯稱被告係遭「嘉怡」及「黃天牧」詐騙始寄出提款卡，確實不無可能。
（六）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被告確有提供京城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予他人，及不法份子使用該帳戶遂行附表所示詐欺及洗錢犯行，惟基於以上事證，不排除被告係因年齡、腦損傷等因素導致認知判斷失常而遭人騙取提款卡及信用卡，是被告主觀上有無幫助詐欺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容有合理懷疑，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使本院形成有罪之確信，本件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諸前揭說明，依法應諭知無罪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駿逸提起公訴，檢察官郭俊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趙建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被害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1 楊欣紋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4時，以通訊軟體向楊欣紋佯稱：有中獎，須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8時54、59分 4萬9989元、3萬9088元 2 鄭璧薰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7日12時，以通訊軟體向鄭璧薰佯稱：有中獎，依依指示操作領取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7日19時40分 3萬1940元 3 曾柏豪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23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曾柏豪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5日11時51分 5萬元 4 陳世宗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2日前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陳世宗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2日11時44分 10萬元 5 黃玉明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2月某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黃玉明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9日11時05分 13萬元 6 馬秀華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7日起，以通訊軟體向馬秀華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4月2日09時11分 12萬元 7 林沛鏮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3月26日起，以通訊軟體向林沛鏮佯稱：依指示操作投資可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13年3月26日08時50分 10萬元 



